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002367� � � �公告编号：201502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

1-12

月

）

2013

年

（

1-12

月

）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21,281,988.96 2,228,396,872.73 26.61%

营业利润

445,117,696.16 319,407,448.35 39.36%

利润总额

460,700,153.89 324,269,943.84 4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408,003.31 277,770,320.03 44.87%

基本每股收益

0.5444 0.3748 4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6% 17.05% 4.71%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3,778,244,995.39 2,976,706,848.06 2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027,228,028.15 1,724,787,015.22 17.53%

股本

738,600,124.00 380,670,000.00 9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7447 4.5309 -39.4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

公司2014年度总体经营情况良好，公司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21,281,988.96元、营业利

润445,117,696.16元、利润总额460,700,153.8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2,408,003.31

元、基本每股收益0.5444元，分别较2013年度增长26.61%、39.36%、42.07%、44.87%、45.25%，主要

原因为公司持续加大营销网络建设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继续加大子公司对公司的配套生产供

应，公司规模化效应进一步显现，毛利率上升。

2、财务状况

公司2014年末总资产3,778,244,995.39元，较2013年末增加26.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2,027,228,028.15元，较2013年末增加17.53%，股本738,600,124股，较2013年末增加

94.03%，主要原因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7447元，较2013年

末减少39.42%，原因是股本增加摊薄每股净资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披露的2014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本次业绩快

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5-12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2月26--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15:00至2015年2月27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168号广东鸿图会议中心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

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黎柏其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3,102,12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3.3501%。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人数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3,082,12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3.3397%；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104%。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

东鸿图武汉压铸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2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3,102,12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戴毅律师、毛国栋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意见如下：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箹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5-013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3,198,644,360.22 2,121,513,780.51 50.77%

营业利润

164,853,497.48 99,949,368.66 64.94%

利润总额

170,857,885.42 157,563,387.67 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322,265.24 115,513,211.29 21.4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599 0.1442 1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7% 8.48% -1.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5,061,003,531.20 2,490,977,821.08 10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989,651,909.96 1,405,528,705.81 112.71%

股 本

985,549,064.00 400,410,000.00 14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3.0335 1.7551 72.84%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的说明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19,864.44�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50.7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32.23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21.48%，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均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系新业务的拓展、新产品的批量生产及产能逐步释放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2014年末，公司总资产达506,100.35万元，较年初增加103.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298,965.19万元，较年初增加112.71%，主要原因系2014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4年度经营业

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74� � �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15-014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843,535,682.27 663,176,797.59 27%

营业利润

342,401,929.82 308,576,373.65 11%

利润总额

400,091,901.89 333,448,204.65 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5,927,661.40 295,524,434.81 4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68 1.53 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27% 206.23% -1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378,205,697.87 383,515,796.49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05,072,979.52 252,730,282.17 258%

股 本

275,709,972.00 10,740,740.67 2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28 23.53 -86%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在页游稳定运营的基础上，精修手游，进一步延续“全球发行、大IP” 的

发展战略， 继续秉承精品游戏理念加强网页网络游戏产品研发， 拓展移动网络游戏产品研

发，搭建海外多国运营平台，实现页游、手游、发行、平台、海外五大业务的共同发展。 报告期

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43,535,682.27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7%； 实现营业利润342,401,

929.82元， 同比增长 1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927,661.40元， 同比增长

41%。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5,927,661.40元，同比增长41%。主要

原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退税收入及政府补助。

3、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7.27%，同比下降139%。 主要原因：公司业绩

增长及净资产基数增大。

4、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为1,378,205,697.87元，同比增长259%。 主要原因：公司在报告期

内购入办公用房及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外投资增加。

5、 报告期内，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05,072,979.52元， 同比增长

258%。 主要原因：定向增发以及当期净利润的增加。

6、报告期内，公司股本为275,709,972.00股，同比增长2467%。 主要原因：定向增发。

7、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28元，同比下降86%。主要原因：

公司在报告期内股本的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31.96%～42.11%。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

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5-016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212,497,845.14 2,134,693,672.79 3.64%

营业利润

103,884,028.33 43,558,332.46 138.49%

利润总额

107,507,850.52 54,025,528.00 9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964,209.49 42,876,135.46 98.1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5 0.18 9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2.67% 2.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703,108,060.75 2,375,943,559.68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63,941,677.96 1,626,977,468.47 2.27%

股 本

240,000,000.00 24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93 6.78 2.21%

注：以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12,497,845.14元、营业利润103,884,028.33元、利润总额

107,507,850.52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964,209.49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3.64%、138.49%、98.99%、98.16%。 利润指标增长幅度超过30%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原材料成本

较去年有所下降；加强了对财务费用的控制；通过有效的现金管理，增加了投资收益。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703,108,060.75元，同比增长13.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1,663,941,677.96元，同比增长2.27%。

三、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5-017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爱仕达，证券代码：002403）已于2015年2月2

日（星期一）下午13：00开市起停牌。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3日、2月7日、2月14日发布的

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价出

现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日开市起将继续停牌，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予

以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73� � � �证券简称：千足珍珠 公告编号：临2015-10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83,310,644.10 299,152,373.79 -38.72%

营业利润

-11,463,707.35 25,755,291.16 -144.51%

利润总额

-9,264,267.66 30,994,135.21 -12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94,336.80 23,712,391.66 -145.9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 0.12 -1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4.84% -7.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1,040,616,789.62 1,051,220,278.49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78,569,001.53 501,530,183.36 -4.58%

股本

205,000,000.00 205,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2.33 2.46 -5.2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2014年度，珍珠行业的困难局面仍未有改善，国内外珍珠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公司内、外

销收入较上年同期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同时，销售毛利率也有一定幅度的下滑，由此

导致公司营业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4.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了145.94%，基本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1.6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公司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

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5-015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28,224,567.94 606,756,517.18 3.54%

营业利润

-63,095,391.02 15,870,037.46 -497.58%

利润总额

-58,676,504.41 26,235,112.70 -32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59,425.18 24,922,433.33 -292.0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9 0.13 -2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6% 2.34% -10.4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61,853,004.74 1,033,650,273.35 1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8,069,991.71 685,683,314.88 -6.94%

股 本

252,408,000.00 194,160,000.0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53 3.53 -28.33%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2014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628,224,567.94元，同比增长3.54%；实现营业

利润-63,095,391.02元，同比下降497.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859,425.18

元，同比下降292.03%；公司销售接单与2013年度同期比较来看，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趋缓。

2、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292.03%，主要原因：

（1）人员工资上涨、房租上涨，导致产品成本上升，加之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市场售价下

降，导致产品毛利下降；

（2）部份产能搬迁、产品升级换代，存货处置以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影响损益；

（3）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影响损益；

（4）惠州工厂峻工投产，资产折旧费用增加；

（5）本年度新设子公司大部份业务均属于起步阶段，初期投入的费用性支出均会影响公

司利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情

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5-09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集团"）于2015年2月5日与关

联方新余兴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兴和投资"） 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

议》，海印集团向兴和投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3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98%（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6日披露的2015-04号《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

海印集团已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编号：1502130002、1502130003）， 海印集团将其持有的13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协议

转让给新余兴和投资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2015年2月13日。 本次转让完成

后，海印集团共计持有公司股份613,657,744股，持股比例为51.82%，系公司控股股东；新余兴和

投资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3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10.98%，系公司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87� � �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15-14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

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

15:00至2015�年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鼎湖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569,821,51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082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567,242,4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85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579,0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2,627,54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3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8,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579,0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12％。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对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2015年2月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2015-07号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821,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7,5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详见2015年2月1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2015-12号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821,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7,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鲍金桥 束小俊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15]第20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股份 "）的委托，指派鲍金桥、束晓俊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中鼎股份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十五日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本次股东

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鼎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16人，代表股份569,821,519股，均为截止

至2015年2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中鼎股份股东。 中鼎股份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关于对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上述提案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提出，

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

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

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

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为：

(一)《关于对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9,821,5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2,627,5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关于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9,821,4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弃权100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2,627,4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0股，弃权100股。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鲍金桥

束晓俊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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